
2021 年涉执房地产司法评估异议报告专业评审情况述评 

赵  华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

规定》（法释[2018]15号）实施以来，中、大规模房地产财产处置参

考价的确定，一般以委托评估为主要方式，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

网络询价占比较少。 

就我省来说，当年度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总量虽然不

详，但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委托专业技术评审逐年增

加，2019 年 16 件，2020 年 28 件，2021 年 55 件。单从涉执房地产

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委托专业技术评审的数量分析，涉执房地产处

置委托专业技术评审的趋势显逐年增加态势，这就需要我们专业人员

有过硬的专业技术技能，提高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的质量，

提升我省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专业技术水平等问题迫在眉

睫。现结合我省 2021 年度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专业技

术评审情况，述评如下： 

一、专业技术评审情况综述 

2021 年我会共收到人民法院委托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

报告专业技术评审 96份，除退回 41份不属于房地产类别的异议报告

专业技术评审外（资产、土地、定向询价、网络询价、价格认定、拆

迁等其他类别），房涉执地产处置司法评估类共 55 份，这 55 份报告

分别由 40 家（分支机构列入总公司）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详细情

况见附件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

的规定》（法释[2018]15号）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

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对评估报告的参照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

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交评估机构予以书面说明。

评估机构在五日内未作说明或者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作出的说明仍

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交由相关行业协会在指定期限内组织专业技

术评审，并根据专业技术评审出具的结论认定评估结果或者责令原评

估机构予以补正的规定。协会按异议报告受理的时间，按照《人民法

院委托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规范》的要求，分别组织、集中专家，

对上述 55 份异议报告进行了六场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

评审会。 

二、专业技术评审中发现的问题、特征和性质 

1、异议人提出的异议材料专业化程度较高。大部分异议书面材

料提出的，如估价方法单一，估价方法选取不当，比较案例时效性较

差、面积、层次、朝向等个别因素差异性大，甚至是虚假案例，估价

假设和限制条件描述中存在过度假设、不当假设，依据不足假设不充

分（如听委托人叙说等）、不相一致假设描述不清楚，背离事实假设

描写混乱，市场背景分析过于同质化和形式化，估价对象范围不准确

等问题。针对性强，专业程度化高，给专业技术评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2、提出异议是为拖延时间的目的明确。部分异议书面材料只是

异议人（利害关系人等）有三角债务等其他类型关系，为了拖延涉执



房地产财产处置的时间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有的是所提异议非评估报

告问题，有的则是对经评审完善后的报告提出再次异议评审。 

3、评估机构对异议人提出的异议回复专业性不强。就全年度异

议报告的异议回复材料分析，针对异议人提出的问题，回复时专业性

不强，描述过于简单，甚至是答非所问，难以说服异议人。如异议人

提出的最多的评估总价过低、装修价格过低、租赁收益过低等涉及到

价格的问题。未能从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是法定类专业评估，于

与其他评估如房地产转让评估，房地产租赁评估，房地产纠纷估价，

房地产损害赔偿估价等不同估价目的去解释其价格或价值构成方式、

价格或价值内涵；又如为什么一名估价师查勘现场，《涉执房地产处

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第第十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安排两

名及以上人员共同对评估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其中至少有一名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人民法院要求由两名及以上注册房地产估价进行实地查

勘的，从其规定”；再如估价方法、技术路线不妥甚至是错误，回复

时说《房地产估价规范》就是这么规定，根本没有从《房地产估价规

范》的要求去分析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没有去举一反三的给异议人合

理的解释和答复，有的回复甚至是答非所问，导致异议人进行一步提

出专业技术评审。其次要加强于人民法院的沟通和解释，让人民法院

充分认识到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的独立、客观、公正性，使

报告得到采用，从而推动人民法院执行房地产处置工作的正常进行。 

4、部分房地产估价报告在描述和结构上确实存在问题。从专家

专业技术评审工作底稿分析，有约三分之一的报告，在描述上还够严



谨和全面。如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不全面，评估方法选取不恰当，技

术路线有瑕疵，价值构成有缺项，比较案例选择不当（有的是可比案

例较少），案例具体情况如面积、用途、来源等描述不清晰，市场调

研不严谨，特别是与市场价值有关的内容前后矛盾，价值内涵描述不

准确，表述不清等问题。  

5、部分报告在程序上存在问题。从报告撰写的形式到实质的程

序上都未严格按照《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规定的程序

和要求出具报告的情形，估价师查勘现场工作马虎，现场情况记载不

全，估价师不到现场或者到场估价师不是报告撰写人等，甚至用挂靠

估价师签名；没有按指导见和《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对估价目的

进行规范表述，没有按指导意见第三十条的规定作出特别提示。 

6、对评估结果提出异议的情况比较多。就异议人提出的异议材

料来看有五分之四的是对估价报告的评估结果提出异议。由于异议报

告中的估价对象的地域不同、类别众多，专业技术评审专家对异地标

的物市场了解程度不同，对不同标的物价格评估的专业技术擅长程度

不同，专业技术评审时直接得出评估结果是否在合理范围的难度较

大，为此，我省在评审时至少抽取一名标的物所在地的专家参与专业

技术评审工作，且多方面的搜集和查找与异议报告中标的物有关联的

材料的和数据，确保对评审结论对评估结果的合理化。 

根据对专家 2021 年度异议报告专业技术评审工作底稿的分析，

个别报告在评估过程中比较案例的选取和估价参数的调整不严谨等

原因，导致了评估结果偏离市场实际价值或价格较大，报告确评估总



价值或价格确实存在不在合理范围内的情况。 

7、专业技术评审结论是行业协会给人民法院的背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释[2018]15 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专业技术

评审结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尤其分析我会出具的专业技

术评审结论是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公告的一份背书。 

三、专业技术评审结论总体情况 

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第五章第八款保障会

员依法开展业务，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2、从 2021 年 55 份异议报告评审结果分析来看，基本上以要求

估价机构补充完善报告为主。 

3、根据评审结果，是否责令估价机构补正，由法院提出。 

4、暂时没有约谈估价机构及报告撰写人。 

5、暂时没有收取专业技术评审费用。 

四、专业技术评审相关法律依据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

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号）第十条：评估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

进行司法评估或者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商全国

性评估行业协会将其从名单库中除名，除名后五年内不得被纳入名单

库。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对评估

报告的参照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

院应当在三日内交评估机构予以书面说明。评估机构在五日内未作说



明或者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交由相关行业协会在指定期限内组织专业技术评审，并根据专业技术

评审出具的结论认定评估结果或者责令原评估机构予以补正的规定。 

2、《人民法院委托评审专业技术工作规范》第一条：专业技术评

审由专业技术评审人员组成专家组进行，专家组应为单数。第三条：

省级评估行业协会负责专业技术评审工作的，应当建立省级专业技术

评审人员名单库，专业技术评审人员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开。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评审应通过集中评审的方式进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第十二条：专家组应当自组建的次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专业技术评

审，并出具专业技术评审报告，专业技术评审报告应当由专家级成员

署名。第十四条：专家组在评审工作中应当形成评审工作底稿，并由

专家组成员签字。专业技术评审工作底稿应如实记载专业技术评审情

况和专家组成员的个人评审意见，并附专业技术评审报告及相关材

料。专业技术评审工作结束后，全国性或省级评估行业协会应当将专

业技术评审报告和专业技术评审工作底稿一并总交给人民法院。第十

五条：专业技术评审可以收取评审费用。收费标准由全国性评估行业

协会自行制定，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评审费

用由异议人垫付。人民法院根据专业技术评审结论认定评估结果，一

人提出异议的，评审费由异议人承担；多人提出异议的，评审费由异

议人平均分担。人民法院根据专业技术评审结论责令原评估机构予以

补正的，评审费用由评估机构承担，从评估费中扣除。 

3、《人民法院涉及财产处置司法评估机构库房地产估价机构推荐



管理办法》第九条【不予推荐情形】第七款：出具估价报告在抽查、

检查中连续两评审为不合格的；第十款：出具涉执房地产司法处置估

价报告经专业技术评审后被人民法院责令补正的。 

4、《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涉执

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应当进行实地查勘，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及时要

求人民法院组织对评估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并要求当事人到场，当事

人不到现场的，不影响实地查勘进行，但应当有见证人见证。房地产

估价机构应当安排两名及以上人员共同对评估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其

中至少有一名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人民法院要求两名及以上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进行实地查勘的，从其规定。第十一条：涉执房地产处置司

法评估的评估报告名称：宜为“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的评估报告” 

五、今后专业技术评审工作打算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涉执房地产司法处置评估法律、法规

和程序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对涉执房地产估价司法评估的要求越来越

高，对我们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如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依法、依规开展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专业技术

评审工作，严格遵守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规则，按照相关要求、程序等

开民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专业技术评审工作（具体程序

及相关材料见附件 2）。 

2、择时邀请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安排房地产

司法评估专家进行授课培训，包括对我省房地产评审专家的培训和广

大估价师的进行培训。 



3、在省内开展《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的继续教

育培训，通过多种形式宣贯、督导从业人员在涉执司法评估中严格执

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 

4、严格执行专家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规则。加强对评审专家的执

业能力和执业道德建设，不断提高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质量。专业技术

评审专家要签署评审承诺书，评审中要本着“独立、客观、公正”原

则，严格执行《人民法院委托评审专业技术工作规范》，合理尊重异

议人理出的要求，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做好每份异议报告的专业

评审工作，专家组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行业协会的工作标准给出每份

报告评审结论。 

5、当年度涉执房地产司法处置估价异议报告经专业技术评审后

被人民法院两次（含两次）要求完善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前提该机

构不在全国司法评估房地产估价分库名单内），协会将五年内不推荐

入库。 

6、当年度涉执房地产司法处置估价异议报告经专业技术评审后

被人民法院两次（含两次）责令补正的估价机构（前提该机构在全国

司法评估房地产估价分库名单内），协会将抄报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

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函告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将其除名，且五年内不

推荐入库。 

7、涉执房地产司法处置估价异议报告经在专业技术评审中，经

查实由非专职（挂靠）估价师签名，抄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

地产市场处，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 



8、在专业技术评审工作中未按《人民法院委托评审专业技术工

作规范》《江苏省房地产估价评估专家工作规则》的评审专家，按相

关规定进行查处。 

9、解聘部分年龄大、兼职多，工作事务较多的原房地产评估专

家，开展江苏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估价类）专家推荐工作，聘

请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专家，充实房地产估价专家力量，更好的完成

和人民法院赋予我会的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评审工作。 

10、对评审中发现属于《江苏省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审标准（试行）》

规定的不合格报告，约谈估价机构负责人和签字估价师。 

11、严格执行《人民法院委托评审专业技术工作规范》第十五条

有关进行专业技术评审收费规定和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

人学会有关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收费标准。 

附件 1: 

2021 年全省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告委托专业技术评

审一览表 

附件 2： 

江苏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异议报

告专业技术评审程序及材料（样稿） 

 

 


